
門 卡 申 請 表 

申 請 日 期  

實驗室號碼  姓     名  

指 導 教 授 簽 名  

所   長   簽   名  

聯   絡   電   話  

卡             號 □門卡押金 NT$100.- 

使用期限(務必填寫) 年  月  日至  年  月  日 

使 用 者 職 稱 

(務必填寫) 

 

 

備           註 

 

 

※非本所新進研究人員務必先參加本校

環安衛教育訓練取得合格訓練證明

者，才可申請門卡進出實驗場所並使

用本所儀器設備進行實驗工作。(依本

校第 2535 次行政會議決議辦理) 

※教育訓練證明有效期限 3年。 

※合作計劃之研究人員備妥相關證明文

件並請註明身分職稱及使用期限。 
 

 


